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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87         证券简称：新华医疗         公告编号：临2015-076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暨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 年 11 月 4 日和 5 日，有关媒体分别发表了《弘晖资本入股新华医疗 连

锁医院或有更多合作》和《山东能源启动健康医疗板块整合》的报道，并有多家

媒体转载。2015 年 11 月 6 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山东新华医疗

器械股份有限公司有关媒体报道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5】1869 号）（以

下简称“问询函”），现就相关问题回复情况公告如下： 

一、 澄清说明 

问询函问题（一）：关于你公司控股股东及其董事长的报道内容是否属实，

你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是否接受媒体采访透露了上述相关内容。如属实，请说

明接受媒体采访的具体时间，并详细说明山东能源整合医疗健康板块、将山能

医疗健康注入你公司的具体方式和计划，以及上述事项对你公司目前和未来发

展的影响。 

经核实，2015 年 11 月 5 日有关媒体刊登的《山东能源启动健康医疗板块整

合》文章所称“记者昨日获悉，山东能源集团将与三大矿业集团一同组建山东能

源医疗健康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山能医疗健康”），并将其注入旗下上市公司新

华医疗。山东能源集团董事长李位民日前曾表示，集团将整合上市公司与其他医

疗资产，形成医疗器械制造、医疗服务、养老地产一体化发展格局”并不属实。 

1、集团将整合上市公司与其他医疗资产的报道不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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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的共同主办下，“创新发展看鲁企”媒体团对山东能源集团进行参观。时任山

东能源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的李位民先生和媒体团在口头交流“企业未来产业

发展”时指出，虽然集团旗下拥有作为医疗器械生产商的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

有限公司，但资产总量较小，而医疗健康集团的终极布局，是与地产板块结合，

形成高端医疗器械制造、医疗服务、养老产业与地产相结合的一体化发展格局。

有关媒体 2015 年 11 月 5 日刊登的《山东能源启动健康医疗板块整合》一文中所

称“山东能源集团董事长李位民日前曾表示，集团将整合上市公司与其他医疗资

产，形成医疗器械制造、医疗服务、养老地产一体化发展格局”等表述与李位民

于 2015 年 9 月 11 日的发言不相符。 

经核实，自 2015 年 9 月 11 日至今，除上述活动外，山东能源集团及相关负

责人未再接受任何记者采访并对外发布涉及上市公司（新华医疗）的相关信息。 

2、将山能医疗健康注入旗下上市公司新华医疗的报道不属实 

2015 年 7 月 8 日，山东能源集团发布拟增持新华医疗股份的公告。10 月 9

日新华医疗发布《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进展暨继续停牌的公告》。山东能源

集团为履行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承诺，于 2015 年 10 月 20 日，经山东能源集团

董事会审议批准，拟设立“山东能源医疗健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能

医疗健康”），山能医疗健康作为新华医疗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主体。 

目前，山能医疗健康尚未成立，山东能源集团也没有下一步整合医院资产的

方案及时间表，也没有将山能医疗健康注入新华医疗的打算。 

有关媒体 2015 年 11 月 5 日刊登的《山东能源启动健康医疗板块整合》一文

中所称“记者昨日获悉，山东能源集团将与三大矿业集团一同组建山东能源医疗

健康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山能医疗健康”），并将其注入旗下上市公司新华医疗”

的描述不属实。 

问询函问题（二）：请你公司控股股东及其董事长自查是否违反了本所《股

http://sdqy.dzwww.com/jrtt/201509/t20150911_130518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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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存在以新闻发布或答记者问等形式代替信息披露或

泄漏未公开重大信息等违规情形，并说明具体原因和理由。 

山东能源集团及董事长经自查认为：“李位民先生自 2015 年 9 月 11 日至今，

除上述活动外，山东能源集团及相关负责人未再接受任何记者采访并对外发布涉

及上市公司（新华医疗）的相关信息。截至目前，山东能源集团医疗健康板块的

整合没有具体方案，未来注入上市公司也没有方案，尚不构成应通过上市公司依

法披露的信息，不存在以新闻发布或答记者问等形式代替信息披露或泄露未公开

重大信息等违规情形”。 

山东能源集团作为新华医疗控股股东，将按照上市公司有关监管要求，配合

新华医疗合法合规开展信息披露工作。 

问询函问题（三）：关于弘晖资本的报道内容是否属实，并明确你公司与弘

晖资本是否存在报道所述的相关合作事项。如是，请补充披露有关合作事项的

内容及具体计划方案等内容；如否，请予以明确澄清。 

针对媒体报道的本公司和弘晖资本“连锁医院或有更多合作”事项，经公司

与弘晖资本核实，本公司与弘晖资本不存在合作。 

公司分别于 2015 年 11 月 6 日发布《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和《关于媒

体报道的补充澄清公告》，公司分别在公告中披露如下：“经核实，截至目前，

本公司尚未和弘晖资本在创新医疗器械和连锁医院方面展开合作。”、“经核实， 

截至目前，本公司尚无和弘晖资本在创新医疗器械和连锁医院方面展开合作的计

划，但公司已经展开在医疗服务板块的业务布局，若弘晖资本在创新医疗器械和

连锁医院的资源与公司的相关业务存在契合点，则不排除未来有合作的可能性。”

公司上述公告内容表述不一致的原因为：公司工作人员对问题的理解存在偏差，

对问题的描述表述不清。公司后续将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在此向广大投资者深

表歉意。 

问询函问题（四）：对于上述媒体报道涉及的相关事项，你公司是否按规定

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如未履行，请说明具体的原因和理由。 

经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和弘晖资本核实，公司及控股股东均未进行上述媒

体报道中的相关事项，不构成公司应对外披露的信息。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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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复牌时间及风险提示 

因有关媒体分别发表了《弘晖资本入股新华医疗 连锁医院或有更多合作》

和《山东能源启动健康医疗板块整合》的报道，公司需澄清说明有关事项，股票

于 2015 年 11 月 6 日起停牌，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11 月 10 日复牌。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报刊及网站刊登

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11 月 9 日 


